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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云阳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云阳府办发〔2026〕11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按照《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指引〉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5〕62号）等有关规定要求，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云阳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严格履行程序。《目录》明确的承办单位应当坚持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的原则，认真组织实施、落实责任分工、把握时间节点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

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在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时，报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。
二、认真组织实施。决策承办单位要发挥牵头统筹作用，安排专人负责，认真组织推进实施，对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法定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妥善保管，做到一事一档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协同配合，抓好目标任务落地落实。
三、加强动态管理。《目录》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县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情况，确需对列入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或者新增事项的，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研究，充分论证、阐明理据，及时提出调整建议，按程序报批后执行。
附件：云阳县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8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云阳县人民政府
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决策事项
	承办单位
	决策时间

	1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社会发展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发展改革委
	第二季度

	2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发展改革委
	第三季度

	3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绿色低碳发展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发展改革委
	第三季度

	4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经济信息委
	第三季度

	5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经济信息委
	第三季度

	6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生态环境局
	第三季度

	7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加快建设人居环境卓越城市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住房城乡建委
	第四季度

	8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交通运输委
	第三季度

	9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水安全保障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水利局
	第二季度

	10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农业农村委
	第二季度

	11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面食美食产业发展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商务委
	第三季度

	12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加快打造大三峡文旅新地标规划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文化旅游委
	第二季度

	13
	云阳县“十五五”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

（2026—2030年）
	县大数据发展局
	第三季度



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